營建組

09.04

第09.04章
申請電氣技術人員執照
1.
申請時機

申請50KW以上動力用電前。
2.
內容說明
(1)
檢附應備文件向管理局提出申請。

(2)
如有異動應即辦理變更或註銷／廢止登記。
3.
應備文件
(1)
申請書一份。

(2)
登記表三份。

(3)
電氣設備明細表二份。

(4)
電氣技術員符合規定之證件(畢業證書或證照)正影本一份及一吋半身相片三張。
 (5)
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6)
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7)
委託檢驗維護業者，應檢附檢驗維護業登記執照影本及當年度用電設備檢驗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8)
公司負責人國民身份證影本一份。

(9)
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証明文件（如電費單收據、營利事業登記証、使用執照、租賃契約書等）
4.
申請資格或要件

指低壓（六百伏特以下）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礦場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高壓（超過六百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與特高壓（超過二萬二千八百伏特）受電，裝有電力設備之場所，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之規定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

5.
主會辦單位

營建組

6.
規費及其他事項

依電業規費收費標準第九條規定申請登記雇用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者，應繳納登記費新臺幣六百元。用電場所申請變更登記、補發或換發登記執照者，應繳納登記費新臺幣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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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程圖

8.
相關法規

經濟部能源局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
9.
業務諮詢服務

9.1
FAQ：
Q：用電場所於尚未取得正式地址前，得否依據「地號」，辦理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執照？

A：依據能源局93年3月25日能三字第09303001480號會議記錄，「用電場所地址，以填具戶政機關所編定之門牌號碼為原則，若無門牌號可供登記（如臨時用電等特殊情況），允許以地段地號登記，但該用電地址地段地號如有門牌時，應配合辦理變更」。

Q：高壓供電之用電場所，僅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尚未取得工廠登記證得否准予申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執照？

A：依管理規則第3條，凡屬高壓供電之用電場所皆應辦理登記，尚無需以工廠登記證作為用電場所之範圍認定文件，惟其仍需齊備其他文件始得受理。

9.2
公佈欄：無
9.3
聯絡人：營建組設計科 分機 2510~2515。
10. 表單範例
· 專任電氣人員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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